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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071期

浙江销售额2908430元，返奖额1356337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1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9043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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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7071期 投注总额：508612元

奖池累计6.668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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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031期
全国销量:377406752元 浙江销量：2859700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3注一等奖（绍兴、台州、温州各1注），24
注二等奖（义乌10注，温州7注，宁波3注，衢州2注，
杭州、丽水各 1注）。奖池累计 9.2491 亿元滚入下
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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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国 鹏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30184000002994）：

你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一案，由于你拒不配合，无法联系且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余城法强催（法）
字【2017】第0000622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向你公告送达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余 城 法 罚 字 [2016] 第
41001721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
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

催告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向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良渚中队（余杭区良渚街道玉琮路97号）领取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后，自行拆除违法搭建
的十二处建筑物（共计占用国有土地建筑面积
约为5989.79平方米，占用集体土地建筑面积约
为83.33平方米)。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制
拆除。

你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
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
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7年3月21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17年3月28日下午2：30分在临商银行宁波分行

3楼会议室（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80号）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临商银行宁波分行辖属鄞州支行对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200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起拍价:669.64万元，保证金：15万元。
二、标的咨询、看样：即日起至2017年3月27日止可自行看样或提前与

拍卖公司联系看样。
三、保证金交纳及竞买登记：1.竞买人须于2017年3月27日下午4时

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户名：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开
户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账号：800006001004600000123），用途注明：“拍卖
保证金”，保证金不计息。2.竞买人于2017年3月27 日下午5时前凭银行单
据及有效身份证件（均原件）到拍卖公司办理拍卖登记手续，或者先将银行
单据、有效身份证及联系方式传真至拍卖公司，并携带原件于3月28日下午
2:30分前到拍卖会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注：因不符合竞买人条件导致无法办理债权转移的，竞买人自行承担相

关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五、咨询电话：87670199
公司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93号中山大厦1613室
六、工商监督电话：0574-87365377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专场资料，或登录拍卖公司网站（www.zjzsauction.

com）查询。 浙江浙商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杭州铭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员工周某某、李某某

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一
款、《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四条、《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
务院令第364号）第六条第一款以及《浙江省实施<禁止使
用童工规定>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
你单位作出处以罚款贰万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你单位，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杭经开人社监罚决字[2017]第
0001 号）。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单位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所属网点缴纳罚款（机构代码
0075052010），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
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3月21日

公 告 许忻遗失2011年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3308515，声明作废。
程晓军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一本,证号:公现役第

9116590号,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樊永根（转让方）与浙江格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于2017年3月16日签订了《债权转
让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将樊永根在下表所列不良资产项下拥有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
金、利息、罚息、附属担保权益、从权利、其他任何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索偿权等，
下同）转让给浙江格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下表所列不良资产转让的基准日2017年3月16日，自2017年3月16日起的全部权益由浙江格
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转让方 樊永根

受让方 浙江格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长航进
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署日

期）

2010业二借
7034号

物权担保人/或保证人名称

金华市点秀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长航化妆品有限公
司、金华市利来康箱包有限
公司、义乌市稠城镇华盛文
具厂、陈文通、王荷仙

物权担保合同和/或保证
合同编号（或合同签署

日期）

2009业二借抵7010号；
2009业二借保7010
号-1、2、3、4、5号；2009
业二借个2010号-1、2
号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
余额（元）

5941316.
38

(2016)浙0102民初3685号
陈体护、曾玉桃：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340号

范建康、杨永明、沈伟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
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
初43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85号

胡俊华、胡永彪：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74号

蒋继敏、余悦：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18号

金燕、臧英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471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14号

柳金卫：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3号

邵军义：原告赵晓明诉被告邵军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86号

沈玉军、董水娟：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19号

苏奎、钱英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471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496号

孙瑞敏、马燕华、安文书、杨俊福：本院受理杭州
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09号

孙淑华、柳金卫：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2号

王锡铭：原告赵晓明诉被告王锡铭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746号

吴卓辉：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85号

谢庆、董亚萍、舒关水：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44号

杨国伟：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84号

姚华良、朱雪华：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69号

游绍力、吴巧雅：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495号

余苗、陈晓娜、徐刚：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405号

浙江昆裕化纤有限公司、绍兴经济开发区金剑
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上商初字第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11号

郑飞、肖为军、郑英：本院受理浙江中安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739号

朱蕾、毛文俊、毛文超: 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33号

陈小军、颜巧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们归还垫付款及违约金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35号

方建永、李荷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及王爱顺、何灵方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垫付款及违约金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10号

方洁：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739号

杭州浩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都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物业费等。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34号

金全宝、赵海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们归还垫付款及违约金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号

庞继国、蔡国兴：本院受理原告袁国祥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
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45号

沈华标：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9445号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沈华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本金 245996.1 元，支付利息 1222.19 元、罚息
41843.94元、复利207.89元（利息按合同约定年利率
15.12%暂计至2016年06月29日止）共计289270.12元，
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另行计付。案件受
理费5640元、诉讼保全费1966元、公告费560元均由被
告沈华标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46号

孙燕燕：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9446号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孙燕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 款 本 金 636000 元 ，支 付 利 息 8121.51 元 、罚 息
119152.44元、复利1521.51元（利息按合同约定年利
率 15.84% 暂 计 至 2016 年 06 月 29 日 止）共 计
764795.46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另
行计付。案件受理费11448元、诉讼保全费4344元、
公告费560元均由被告孙燕燕负担。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号

周建伟：本院对原告徐洪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6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624号

章国兴：本院对原告康乐磊与被告章国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4624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章国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康乐磊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 2015 年 11
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章国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还
原告康乐磊为本案支付的公告费人民币650元。

三、驳回原告康乐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0元，由被告章国兴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94号

来祖明：本院对原告夏子桥与被告来祖明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894号]。判
决如下：

被告来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
告夏子桥为其垫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违
约金人民利 18700 元及诉讼费人民币 1300 元，以上
三项共计120000元并以1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
1日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700 元，减半收取人民币
1350元，由被告来祖明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